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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pefluent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3）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421,201 2,247,348
其他收入 6,265 7,799
銷售開支 (1,792,098) (1,660,349)
行政開支 (420,373) (396,78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 (790)
融資成本 4 (18,983) (14,951)  

除稅前溢利 196,012 182,275
所得稅開支 5 (55,990) (54,882)  

期內溢利 6 140,022 127,393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137,512 121,588
 — 非控股股東權益 2,510 5,805  

140,022 127,393  

股息 7 30,060 30,060  

每股盈利 8
 — 基本 20.59港仙 18.2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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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40,022 127,39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38,546) 67,75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1,476 195,14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02,714 188,521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38) 6,624

  

101,476 19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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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9,979 94,060
物業、機器及設備 277,871 246,306
收購投資物業之訂金 51,239 51,239
商譽 15,403 15,403
於一家合營企業權益 611 611
應收貸款 282,382 408,243

  

727,485 815,86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9 1,529,250 1,259,339
應收貸款 875,915 716,46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費用 231,739 257,235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4,874 4,874
持作買賣投資 21,506 6,84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14,178 1,331,323

  

3,677,462 3,576,081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2,749 24,051

  

3,680,211 3,600,132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 446,440 519,322
稅項負債 144,548 111,889
銀行及其他借貸 637,372 589,454

  

1,228,360 1,220,665
  

流動資產淨值 2,451,851 2,379,4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79,336 3,195,3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680 6,68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925,300 2,825,0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31,980 2,831,77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7,800 26,528

  

權益總額 2,959,780 2,858,30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1,419 62,774
其他借貸 158,137 274,251

  

219,556 337,025
  

3,179,336 3,19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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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視適用情況而定），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
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時一併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本公司已根據相關準則及修訂之有關過渡條文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導
致會計政策以及所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資料出現下述變動。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會計政策之影響
及變動

本集團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相關後續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及其他
項目之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及3)一般對沖會計之新規定。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將分
類及計量規定（包括減值）追溯應用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始應用日期）尚未取消
確認之工具，惟並無將有關規定應用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經取消確認之工具。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間之差額，乃
於期初保留溢利中確認而毋須重列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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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故若干
比較資料或無法比較。

經考慮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引致會計政策變動，本公司執行董事認為初
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會計
政策之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
港會計準則第11號」）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初始應用此準則之累計影響於初始應用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於初始應用日期之任何差異於期初保留溢利（或其他權益部
分（如適用））中確認，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過渡
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將此準則追溯應用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並未完成之合約。
因此，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以及相關詮釋編製，
故若干比較資料或無法比較。

經考慮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引致會計政策變動，本公司董事認為初始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資料集中在
所提供服務之類型。

本集團分為四個業務部門，包括一手物業代理服務、二手物業代理服務、金融服務及物
業管理服務，即本集團的四個經營分部。一手物業代理為向物業發展商提供一手物業服務。
二手物業代理為向客戶提供二手物業服務。金融服務為向個人或公司提供按揭轉介及貸
款融資服務。物業管理為向業主及住戶提供樓宇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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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金融服務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520,013 562,355 72,146 266,687 2,421,201     

分部溢利 193,796 10,124 24,636 16,127 244,683    

其他收入 6,265
中央行政成本 (35,953)
融資成本 (18,983) 

除稅前溢利 196,012
所得稅開支 (55,990) 

期內溢利 140,022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金融服務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383,699 597,346 52,306 213,997 2,247,348     

分部溢利 179,677 19,311 12,258 18,823 230,069    

其他收入 7,799

中央行政成本 (39,85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790)

融資成本 (14,951) 

除稅前溢利 182,275

所得稅開支 (54,882) 

期內溢利 127,393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所產生溢利，惟未分配其他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應
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及融資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之
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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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18,983 14,951
  

5. 所得稅開支

兩段期間之稅項支出為該等期間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法例及規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
率25%計算撥備。

本集團若干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須根據視作溢利基準就本期間所產生營業額按2.5%（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之預定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預定稅率由各中
國附屬公司與當地相關政府稅務局協議釐定，須每年檢討及更新。

由於本期間應課稅溢利以承前稅項虧損全數抵扣，故毋須就期內於香港所產生溢利繳納
稅項。由於本集團於過往期間並無在香港錄得應課稅溢利，故過往期間並無在綜合財務
報表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之計算已扣除（計入）：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6,234 28,516

應收賬款之減值 8,464 6,615

銀行利息收入 (5,392) (6,052)

物業租金收入淨額，扣除小額開支 (2,662) (1,978)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二零一七年：每股4.5港仙）。此中期股息合共30,06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30,060,000港元）尚未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為負債。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9.5港仙（二零一六年：
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9港仙），總金額為63,46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60,120,000港元），獲股東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
呈及批准，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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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7,512 121,588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9 667,999
  

9.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信貸期介乎30至120日。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
備後根據發票日期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零至30日 626,864 635,399

31日至60日 188,557 202,359

61日至90日 144,068 128,790

91日至120日 117,558 115,116

120日以上 452,203 177,675
  

1,529,250 1,259,339
  

10.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主要包括已收訂金、預收款項、應計薪酬及其他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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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一、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市場回顧

中國房地產市場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繼續沿著「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
來炒的」主旋律而發展。各項調控政策，例如限購、限貸及限售自推行以來，
不但減少樓價上揚對民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有效抑制因房價快速
上漲而可能引致的泡沫風險，加上政府嚴謹的監管，引導整個中國房地產
市場逐漸走向供求平衡，成效已日漸顯現。今年上半年房地產價格的增幅
放緩，買賣雙方更加理性。

中國經濟及社會發展正逐步邁向「新時代」，我們認為對於房地產發展而言，
其核心在於以房地產調控平衡了城市各行業發展及促進了產業提升，使「房
產價值」與「城市價值」協同發展。合富輝煌作為國內物業代理的領先企業，
始終著眼於與「價值城市」共同成長，運用其與時並進的觸覺及豐富的行
業經驗，並通過靈活佈局拓展四大業務，實現了不同時期集團業績的良性
增長。

二、 集團整體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集團把握行業集中度提升的機遇，繼續以深服務、深互動、構
建房地產服務、交易與資料資訊平台，滿足市場多元化的地產需求，一手
物業代理、二手物業代理、金融服務及物業管理服務均表現出色，優於市
場表現，充分展現集團在行業內的領導地位及超卓實力。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約8%至
2,421,2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2,247,300,000港 元），股 東 應 佔 溢 利 則 錄 得
137,5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13%（二零一七年：121,600,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20.59港仙（二零一七年：18.20港仙），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
股4.5港仙（二零一七年：4.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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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一 手 及 二 手 物 業 代 理 業 務 的 營 業 額 分 別 為1,520,000,000港 元 及
562,400,000港 元， 佔 集 團 總 營 業 額 的63%及23%。 至 於 金 融 服 務 錄 得
72,100,000港元的營業額，佔集團總營業額的3%。餘下11%或266,700,000港
元的營業額則來自物業管理等其他業務。若按地區劃分，廣州業務佔集團
總營業額約49%，非廣州業務則佔約51%。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合共
促成新屋銷售交易金額約1,860億港元，總銷售面積約1,500萬平方米。

1. 一手物業代理業務於中國房地產市場具領導地位，強強聯手更進一步

二零一八年，儘管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斷升級、調控區域持續擴大、調
控措施不斷創新，但因集團全國合理佈局及積極優化服務，一手物業
代理業務於回顧期內不論是市場佔有率，還是代理專案數量均錄得穩
健增長，目前全國業務覆蓋國內超過150個城市，代理專案超過1,000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一手物業代理營業額為1,520,000,000港
元（二零一七年：1,383,700,000港元），增加約10%。

集 團 於 回 顧 期 內 持 續 優 化 旗 下 多 個 互 聯 網 產 品，包 括 房 王 網
(www.ihk.cn)、合記買樓、合富金融 (www.hfmoney.com)等電腦及手機版應
用程式，有效運用「互聯網＋」的先進手段，達至線上和線下的互相支援，
進一步提高集團服務水準及運營效率，並有助鞏固集團於中國房地產
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及認可度。

2. 二手物業代理業務拓展進度理想，為日後增長打下基礎

二手物業代理業務於回顧期內業務稍遜，營業額錄得562,4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597,300,000港元），合共促成約29,600宗二手物業交易（二零
一七年：32,500宗）。綜觀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因深度調
整致使增長有所放緩，然而集團針對全國各業務據點的不同發展階段，
進行有效的資源調配，加上其規模效應，以及紮實可靠的業務根基，
二手物業代理業務的拓展進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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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服務順應國家監管要求，業務實現良性穩健增長

自二零一七年起，國家加強對金融方面的監管，對於推動房地產金融
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適度監管及行業規範化既
能優化貸款結構，又能降低信貸風險，更重要的是加強消費者對金融
服務營運商的信心，形成健康及良性的產業生態系統。集團多元化的
產品及服務能夠滿足擁有不同獨特需求的客戶，並致力透過優化服務
體驗與客戶建構緊密互信的關係、提升服務質素，最終促進集團的整
體競爭優勢。

金融服務平台自推出以來為集團的總收益帶來持續貢獻，回顧期內，
集團的金融服務交易總額為14億港元，營業額約72,1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約38%（二零一七年：52,300,000港元）。金額小、標的分散、
週期短、風險可控等產品特性是集團多年來堅持為客戶創造的優質價值，
成為合富輝煌金融服務優於同業的最佳憑證。

4. 物業管理服務確立集團的超卓商譽，鞏固品牌形象

物業管理業務於期內穩步上揚，在推動集團整體收益的同時，致力保
持良好的市場互動，鞏固集團的品牌形象。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該業
務分部錄得營業額約266,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14,000,000港元的
營業額增加約25%。回顧期內，集團分別於廣州、上海、天津及武漢為
約300個住宅、寫字樓及商場項目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面積超過3,000萬
平方米。

三、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展望

展望下半年，調控政策將繼續實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更加長遠的政策和
長效機制。預期中國房地產價格亦將繼續維持於合理水準，同時國家政策
對人口紅利仍具釋放空間，加上市場多樣化的需求，相信下半年的房地產
仍有一定的增長潛力。目前合富輝煌重點發展的廣州及華南地區市場被
視為內地經濟發展核心區域，教育福利、社會保障及國際化商業交流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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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將持續拉動人口流入，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劃，將帶動整體住
房需求量上升及支撐房地產價格平穩向上，吸引更多國內其他地區及香
港市民前赴廣東省主要城市購買房屋，長遠而言更有利集團業務的可持
續發展。

在自身深耕房地產綜合服務鏈的同時，合富輝煌與保利房地產（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保利地產」；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600048）聯手，整合各自
一手及二手物業代理業務並組成合營企業。業務重組後，將極大地擴大了
合富輝煌的市場佔有率，更有效地調動起雙方的市場資料和客戶資源，加
快了本集團在全國主要城市業務的發展，實現了企業自身競爭力的提升。
相信這一次合併重組，合富輝煌將會朝著全國性的物業代理龍頭企業的
目標邁進一大步。

資產負債表後事件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合作協議（定義見下文），
該協議為本公司、合富輝煌（香港）有限公司及保利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房地產」）就彼此間之房地產代理業務合作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訂立
之合作重組協議（「合作協議」），涉及，其中包括，合富輝煌（中國）房地產顧問
有限公司（「合富中國」）以合富中國向保利房地產發行其43.9 %股權為代價收購
保利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集團。

上述重組完成後，保利房地產將擁有合富中國43.9%股權，故將成為本公司附
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此，本公司與保利房地產於二
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就經擴大集團與保利房地產及其附屬公司間之建議關
連交易及若干建議持續關連交易訂立主協議。

上述詳情已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通函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
七月十九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及二零一八年
八月七日之公告內披露。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會計、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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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存款約
為1,014,1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1,300,000港元），而流動
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3.00（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5）。
借貸總額約為796,000,000港元，其中約47,000,000港元為有抵押銀行借貸及約
749,000,000港 元 為 其 他 借 貸 及 應 收 貸 款 之 有 抵 押 借 貸（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約864,000,000港元，其中約114,000,000港元為有抵押銀行借貸及約
750,000,000港元為其他借貸及應收貸款之有抵押借貸）。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
率（按 借 貸 總 額 除 資 產 總 值 計 算）約 為 18.1%（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19.6%）。本集團之借貸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
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值約 62,000,000港元之物業及投資物業
與租賃土地及樓宇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本集團銀行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均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故此，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
外匯波動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2,80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8名僱員
駐香港，其餘僱員則駐中國。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乃按個別員工之職責、資歷、
表現及年資作準則而釐定。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4.5港仙（「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
為符合資格領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
不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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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除下列偏離守則條文A.2.1及F.1.1之情況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規定：

主席及行政總裁

扶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本公司共同創辦人。扶先生具備豐富業界經驗，該等
經驗對本公司整體發展極具價值及裨益。

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因此本公司日常運作及管理均由執行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但由資深人士組成之董事
會不時舉行會議，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之事宜，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

公司秘書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執業律師勞恒晃先生為其公司秘書，而公司秘書可聯絡之
人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盧一峰先生。董事會有信心勞恒晃先生擔任公司秘書
有利於本集團 遵守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

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詢
有關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彼
等均確認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扶偉聰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扶偉聰先生、吳芸女士、扶敏女士及盧一
峰先生；非執行董事莫天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景沛先生、伍強先
生及王羅桂華女士組成。


